
证券代码：000869、200869� � � �证券简称：张裕A、张裕B� � � �公告编号：2016－临007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及更正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2016年4月29日披露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以下简称“六届十二次董事

会公告”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以下简称“五届十二次监事会公告” ）和《关于召开

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2015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现将有关内容补充、更正如下：

一、六届十二次董事会公告中新一届董事简历

张明，男，43岁，中国国籍，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现任烟台国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烟台

合成革总厂计划员；烟台万华合成革集团有限公司经营部计划专员、资产经营部计划统计科副科长、资产

经营部计划统计科科长；烟台国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风控部长兼烟台国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万华节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烟台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董事任职条件。

奥古斯都·瑞纳， 男，76岁， 意大利国籍， 现任Illva� Saronno� Holding� SpA有限公司、Illva� Saronno�

Investment� SRL等多家公司首席执行官、Barberini� Spa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Federvini(意大利酒类生产出口

协会)理事、Istituto� Del� Liquore(酒研究院)理事和Assovini(西西里葡萄种植和葡萄酒生产协会)理事、张裕集

团董事；2006年4月27日起至今任本公司董事；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以及公司《章程》要

求的董事任职条件。

阿尔迪诺·玛佐拉迪，男，64岁，意大利国籍，大学本科学历，现任Illva� Saronno� Holding� Spa有限公司总

经理及集团部分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张裕集团董事；2006年4月27日起至今任本公司董事；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董事任职条件。

阿皮纳尼·安东尼奥，男，78岁，意大利国籍，大学本科学历，现任意大利企业咨询委员会副会长、职业

道德委员会主任、工商咨询委员会职业培训课程教师、公立大学“G.� D� Annunzio” 经济和商业委员会成

员；同时兼任不同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以及易乐瓦集团多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张裕集团董事；2006年4月

27日起至今任本公司董事；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董事任职条

件。

戴蕙，女，51岁，中国国籍，工商管理硕士，现为国际金融公司（IFC)顾问、张裕集团董事和本公司董事；

曾先后担任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政府贷款转贷部项目经理（驻北京)、第一太平银行高净值中

心经理助理（驻香港)、荷兰合作银行北京代表处代表（驻北京)和荷兰合作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驻

北京)；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董事任职条件。

孙利强，男，69岁，中国国籍，大学专科学历，高级经济师，1997年9月18日起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现兼

任张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曾任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董事任职条件。

周洪江，男，52岁，中国国籍，博士学历，高级工程师，2002年5月20日起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副董事长兼

总经理；现兼任张裕集团副董事长、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任本公司副总经理、销售公司总经

理；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董事任职条件。

冷斌，男，54岁，中国国籍，硕士学历，高级会计师，2000年6月15日起至今任本公司董事，现兼任张裕集

团董事；曾任烟台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主管会计、会计师，烟台市审计局副科长和科长；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董事任职条件。

曲为民，男，59岁，中国国籍，工学士，高级经济师，1997年9月18日起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董

事会秘书；曾任职于烟台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烟台市政府研究室，具有20年以上从事宏观经济研究和

企业经营管理的经验；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董事任职条件。

王仕刚，男，51岁，中国国籍，MBA，注册会计师，现任山东天恒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

本公司独立董事，2013年5月14日起再次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与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没有

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王竹泉，男，52岁，中国国籍，管理学（会计学)博士，财政部首批全国会计学术领军人才，财政部会计名

家培养工程入选者，山东省教学名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10年5月13日至2013年5月12日曾任本公

司独立董事；现任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2014

年5月23日起再次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与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

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定要求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二、五届十二次监事会公告相关事宜说明

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决定,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张岚岚女士,继续被委任为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三、2015年度股东大会通知更正内容

1、“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部分“表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 一览表” 总议案

在议案名称栏中对应的原为：表示对以下议案统一表决。现修改为：表示对以下议案统一表决（指除下述第

7议案、第8议案和第9议案三项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它所有议案）。更正后的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

格” 一览表如下：

议案类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议案统一表决（指除下述第7议案、第8议案和第9议案

三项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它所有议案）

100.00元

不采用累积投票

1 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00元

2 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0元

3 2015年年度报告 3.00元

4 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4.00元

5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5.00元

6 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及修改《章程》的议案 6.00元

采用累积投票

7 关于董事会换届改选的议案

7.1 张明 7.01元

7.2 奥古斯都?瑞纳 7.02元

7.3 阿尔迪诺?玛佐拉迪 7.03元

7.4 阿皮纳尼?安东尼奥 7.04元

7.5 戴蕙 7.05元

7.6 孙利强 7.06元

7.7 周洪江 7.07元

7.8 冷斌 7.08元

7.9 曲为民 7.09元

累积投票制

8 关于提名独立董事的议案

8.1 王仕刚 8.01元

8.2 王竹泉 8.02元

累积投票制

9 关于监事会换届改选的议案

9.1 孔庆昆 9.01元

9.2 刘志军 9.02元

2、“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部分“(3)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中原表述为“如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现修改为“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它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

除上述修改外，2015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其余内容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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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4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2016]946号《关于核准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向王刚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的

文件，现将批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向王刚发行52,013,273股股份、向镇江银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13,327,361股股份、向

高雅萍发行6,273,234股股份、向镇江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5,406,606股股份、向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发行5,265,477股股份、向南京优势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发行2,904,334股股份、向镇江艾柯赛

尔投资管理合伙（有限合伙）发行2,608,414股股份、向吴江富坤赢通长三角科技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发行2,444,971股股份、向深圳市红土信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2,115,727股股份、向徐州淮海红土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869,558股股份、 向昆山红土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869,558股股份购买相关资

产。

二、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09,039,836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三、 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方案及有关申请文件进

行。

四、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六、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七、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时报告我会。

公司将根据上述批复的要求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后续实施事项， 并且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

求和规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办理相关手续，及时履行有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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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上市公司” ）于2015年12月23日披露了《江

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等相关资料， 全文披露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2016年4月13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16年第27次工作会议审核，本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无条件通过。2016年4月29日， 本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证监许可

（2016）946号《关于核准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向王刚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

准本公司向王刚等11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及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09,039,836股新股募

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该批复自下发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本公司已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

要求，以及自2015年12月23日报告书披露以来发生的变化，对报告书及报告书摘要相应内容进行了修订、

补充和完善，具体如下：

1、在“特别风险提示/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七）多业务发展风险” 中对多业务发展风险进行

了补充披露；

2、在“特别风险提示/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八）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整合及发展风险” 中对本

次交易完成后的整合及发展风险进行了补充披露；

3、在“特别风险提示/二、标的公司经营风险” 中删除了原先披露的“知识产权权利人未更名风险” ；

4、在“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七、艾科半导体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七）主要销售情况

/1、艾科半导体各业务的销售收入及增长合理性分析” 中对报告期内艾科半导体营业收入增长的合理性分

析进行了补充披露；

5、在“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七、艾科半导体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七）主要销售情况

/5、海外销售情况” 中对报告期内艾科半导体海外销售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

6、在“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八、艾科半导体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二）无形资产” 中对知识产

权权属人变更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

7、在“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十一、艾科半导体最近三年资产评估、交易和增资情况/（三）最近

三年的交易及增资的估值情况” 中对历次增资及交易的估值差异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

8、在“第五节 发行股份情况/四、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情况/（二）募集配套资金具体用途、使用计划进

度和预期收益/3、补充流动资金” 中对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依据进行了补充披露；

9、在“第五节 发行股份情况/四、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情况/（三）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 中对本

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进行了补充披露；

10、在“第六节 交易标的评估/一、艾科半导体100%股权的评估情况/18、溢余资产及非经营性资产及

负债的评估” 中对溢余存货的评估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

11、在“第六节交易标的评估/二、董事会对艾科半导体评估的合理性以及定价的公允性分析/（二）评

估依据的合理性” 中对艾科半导体2015年预测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实现情况、2016年及以后年度预测营业

收入和成本的合理性进行了补充披露；

12、在“第七节 本次交易主要合同/二、《业绩补偿及业绩奖励协议》” 中对2015年业绩预测完成情

况、后续年度业绩预测可实现性以及是否存在对业绩补偿期的调整安排进行了补充披露；

13、在“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四、交易标的财务状况分析/（一）资产分析/1、流动资产构成及其

变化分析/（4）存货” 中对存货中生产成本的会计处理进行了补充披露；

14、在“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四、交易标的财务状况分析/（一）资产分析/2、非流动资产构成及

其变化分析/（4）其他非流动资产”中对预付设备款的背景及明细进行了补充披露；

15、在“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五、交易标的盈利能力分析/（一）营业收入分析/2、营业收入构成

分析/（3）设备销售收入” 中对设备贸易相关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

16、在“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五、交易标的盈利能力分析/（二）营业成本分析/1、测试毛利率变

动分析/（2）工程技术开发服务毛利率” 中对工程技术开发服务毛利率会计处理的合理性及对评估值影响

进行了补充披露；

17、在“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五、交易标的盈利能力分析/（四）利润表其他项目逐项分析/3、非

经常性损益” 中对股份支付公允价值的确认依据进行了补充披露；

18、在“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七、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影响的分析/（一）交易完

成后公司发展前景及发展计划”中对交易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未来经营发展战略、业务管理模式以

及多业务发展风险进行了补充披露；

19、在“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七、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影响的分析/（二）交易完

成后的整合方案” 中对本次交易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的整合计划、整合风险以及相应管控

措施，保持标的资产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性的具体措施进行了补充披露；

20、在“第十一节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一、同业竞争/（三）瀚瑞投资参股唐桥微电子不构成同业竞

争” 中对瀚瑞投资参股唐桥微电子不构成同业竞争的原因进行了补充披露；

21、在“第十二节 风险因素/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七）多业务发展风险” 中对多业务发展风

险进行了补充披露；

22、在“第十二节 风险因素/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八）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整合及发展风险”

中对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整合及发展风险进行了补充披露；

23、在“第十二节 风险因素/二、标的公司经营风险” 中删除了原先披露的“知识产权权利人未更名风

险” 。

24、在“第十三节 其他重大事项/一、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资金及资产是否被占用” 中对拟购买

资产是否存在被其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事项进行了补充披露。

25、2016年4月13日，中国证监会重组委已审核通过本次交易，2016年4月28日，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向王刚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946号）对本

次交易予以核准。 因此在重组报告书中删除并修订了本次交易尚需获得重组委审核及中国证监会核准的

表述，并删除了相关风险提示内容。

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报告书已进行了上述修订或补充，投资者在阅读和使用公司报告书时，请以本

次同时披露的报告书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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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4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苑中路长园新材料港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8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许晓文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吴启权先生、独立董事秦敏聪先生因公出差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兼常务副总裁倪昭华女士、财务负责人黄永维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许兰杭

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5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168,377 100.00 0 0.00 0 0.00

2、议案名称：《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和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168,377 100.00 0 0.00 0 0.00

3、议案名称：《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168,377 100.00 0 0.00 0 0.00

4、议案名称：《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168,377 100.00 0 0.00 0 0.00

5、议案名称：《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168,377 100.00 0 0.00 0 0.00

6、议案名称：《关于支付会计师事务所2015年度审计费用及续聘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168,377 100.00 0 0.00 0 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16年度集团向各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168,377 100.00 0 0.00 0 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16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160,577 99.9974 7,800 0.0026 0 0.00

9、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度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薪酬发放及2016年度薪酬认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168,377 100.00 0 0.00 0 0.00

10、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168,377 100.00 0 0.00 0 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168,377 100.00 0 0.00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2

《2015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和公积金转增股

本方案》

162,934,951 100.00 0 0.00 0 0.00

6

《关于支付会计师事

务所2015年度审计费

用及续聘的议案》

162,934,951 100.00 0 0.00 0 0.00

8

《关于2016年度为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162,927,151 99.9952 7,800 0.0048 0 0.00

9

《关于 2015年 度董

事、监事、高管人员薪

酬发放及2016年度薪

酬认定的议案》

162,934,951 100.00 0 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11均为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 均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志刚、莫海洋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002140� � � �证券简称：东华科技 公告编号：2016-037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于2016年3月31日发出会议通知，

于2016年4月26日发布提示性公告。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4月29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4月28日至2016年4月2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16年4月29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4月28日下午15：00至2016年4月29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A楼302会议室

4、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吴光美董事长

6、合法性：会议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4人，代表股份数量为2888419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4.7578%。 其中：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3人， 代表股份数量为

2888409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757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计1人，代表股份数量为10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等出席会议。

四、会议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投票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逐项审议会议通知所列的议案，无取消或否决议案的情况。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888419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下同）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独立董事魏飞、张志宏、李朝东等分别向本次会议作了述职报告。

2、审议通过《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888419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2888419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2888419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2015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同意2888419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04451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下同）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

6、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2888419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04451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审议通过《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同意2888419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审议通过《关于与中化工程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公司与中化工程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项所称的关

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化学工业第三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化三院” ）系该项关联交易的关联股东。

公司吴光美董事长因担任化三院执行董事视为关联股东。化三院、吴光美现共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

为261628884股，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同意272120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3%；反对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04441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51%，反对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9、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和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与各关联方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项、第二项所称的关联关系。化

三院系该等关联交易的关联股东，公司吴光美董事长因担任化三院执行董事视为关联股东。化三院、吴光

美现共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261628884股，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同意272120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3%；反对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04441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51%，反对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0、审议通过《关于2016年度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同意2888419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1、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2888419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04451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以上议案已发布于2016年3月31日《证券时报》或巨潮资讯网上。

五、见证律师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束晓俊、夏彦隆律师担任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承

义证字[2016]第76号），认为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承义

证字[2016]第 76号）。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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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4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南省平顶山市南环东路22号公司本部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29,473,84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5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表决合法有效。会议由公司董事会

召集，董事李文海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1人，董事魏光林、庞庆平、张建国因公出未能出席会议，独立董事徐国政、王

天也、李涛因工作原因请假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李俊涛因公出未能出席会议,监事刘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会议；公司高管孙鹏、赵亚平列席会议。

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于4月29日审核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董事石丹、财

务总监李广辉、董事会秘书常永斌因此出差，没有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9,473,845 100.00 0 0.00 0 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9,473,845 100.00 0 0.00 0 0.00

3、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超短期融资券主承销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9,182,457 99.94 291,388 0.06 0 0.00

4、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9,473,845 100.00 0 0.00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 6,954,901 100.00 0 0.00 0 0.00

4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

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

议案

6,954,901 100.00 0 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众天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国栋、崔丽霞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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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于2016年4月26日以电

子邮件、手机短信和电话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16年4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实

到任伟理、魏光林、李文海、石丹、庞庆平、张建国、徐国政、王天也、李涛九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会议以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选举任伟理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长。

任伟理先生简历：

任伟理，男，1964年出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西安交通大学毕业，本科学历，1986年7月参加工作，

历任电力科学研究院北京电研高技术实业总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

副总经济师、产业发展部主任，2012年3月起，历任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通信与用电技术分公司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北京南瑞智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南瑞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党组成员。现任平高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会议以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原董事李永河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经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及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任伟理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股东代表董事。鉴于董事变更，第六届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调整

为：

1、平高电气第六届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任伟理

委员：魏光林、庞庆平、张建国、王天也

2、平高电气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徐国政

委员：任伟理、魏光林、王天也、李涛

3、平高电气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涛

委员：王天也、徐国政、任伟理、庞庆平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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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年4月2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对河南平高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待收到中国证监会书面核准文件后，公司将另行公

告。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30日

2016年 4 月 30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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